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70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駿瑀（原名楊東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羅明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

年度易字第237號，中華民國108年9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2845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楊東璟（現已更名楊駿瑀，下仍稱以楊東璟）與徐亦祿（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易字第237號判決有罪確定）共

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壞牆垣竊盜之犯

意聯絡，於民國106 年10月20日上午1 時許，由楊東璟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自小貨車）搭載徐亦

祿，至桃園市○○區○○○00○0 號寶萊利實業有限公司

（下稱寶萊利公司）之倉庫，楊東璟、徐亦祿持客觀上具有

危險性之鐵棍，撬開破壞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

皮，再伸手入內打開門鎖後進入，見寶萊利公司所有之堆高

機1 臺（廠牌：TCM ，型號：TC25型，引擎號碼：ISUZU4JG

0-000000號，下稱堆高機）鑰匙未拔取，遂由楊東璟持堆高

機之鑰匙發動電源，駕駛堆高機離去，徐亦祿則駕駛自小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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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尾隨其後，得手後將堆高機放置在桃園市○○區○○○路

000 號之大園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廠區（下稱大園汽電

廠）內。

二、案經寶萊利公司代表人林繼志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

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

告楊東璟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無爭執（見本

院卷第147頁至第149頁），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

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

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且非實施刑

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與本案待證

事實復具有自然之關連性，均應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犯罪事實，除就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持用之工

具及進入寶萊利公司倉庫之方式外，均業據被告楊東璟於警

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坦承不諱（見偵卷第4 頁反面

至第6 頁正面、第120 頁反面；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

度易字第237號卷，下稱原審易卷二第58頁反面、第62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度審易字第105號卷，下稱原審審易

卷第48頁正面；原審易卷二第93頁反面；本院卷第151

頁），並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偵查、原審準

備程序及審判中（見偵卷第10頁反面至第12頁正面、第121

頁；原審審易卷第54頁至第55頁正面；原審易卷二第23頁反

面、第93頁反面）、證人即告訴人寶萊利公司代表人林繼志

於警詢時之指述（見偵卷第41頁至第46頁）、證人即大園汽

電廠警衛謝明賢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卷第47頁至第49

頁），均屬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園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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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見偵卷第56頁）、讓渡書影本1紙

（見偵卷第57頁）、現場照片及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共

30張（見偵卷第69頁至第83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楊東璟

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被告楊東璟於偵查中先自承：我們在附近找工具掰開鐵捲

門，例如鐵棍，就是比較硬的工具，可以撬開鐵皮，有縫隙

我們就撬開了等語（見偵卷第120頁反面），且於原審準備

程序中坦承：對於手持得為凶器之未扣案鐵棍撬開該倉庫門

旁鐵皮，沒有意見，我承認等語甚明（見原審審易卷第48頁

正面），且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偵查中所證稱：有用

可能是金屬製的鐵棍撬開，也有用手等語（見偵卷第121

頁）大致相符，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代表人林繼志於警詢時

所證稱：該倉庫右側進出入之鐵門遭破壞，有將鐵皮撬開侵

入倉庫後將堆高機偷走等語（見偵卷第41頁反面、第45頁正

面）相合，且由卷附現場照片以觀（見偵卷第69頁），可知

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確有遭撬開痕跡，並致

鐵皮有部分與外牆呈不規則分離剝落之情，顯係遭人以金屬

製工具施力強行撬開而毀損之事實，是被告楊東璟與證人徐

亦祿確係持鐵棍，撬開破壞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

鐵皮，再伸手入內打開門鎖後進入該倉庫乙節，已堪認定。

至被告楊東璟於原審訊問時雖曾辯稱：係以徒手扳開倉庫鐵

門旁鐵皮，並未使用工具云云（見原審易卷二第62頁），並

於原審審判中改辯稱：係以老虎鉗旋開倉庫鐵門旁鐵皮上之

螺絲，再將鐵皮扳開後，以徒手將門打開云云（見原審易卷

二第93頁反面），然被告楊東璟就有無使用工具、持何工具

等節所為之辯解，不僅前後反覆，且被告楊東璟於原審審判

程序中係辯稱：所帶工具類似老虎鉗，手掌大小，材質是鐵

製的，有握柄等語，復於審判中經通譯當庭測量被告楊東璟

手比的長度約16至17公分等情（見原審易卷二第87頁反

面），是依被告楊東璟所辯稱之說法，其係使用長度16、17

公分大小的老虎鉗旋開倉庫鐵門旁鐵皮上之螺絲，再將鐵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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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開後，以徒手將門打開，但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

之鐵皮係遭人以金屬製工具施力強行撬開破壞，方致鐵皮有

部分與外牆呈不規則分離剝落之情事，則被告楊東璟所辯係

以其手掌大小之老虎鉗先將鐵皮上之螺絲旋開再將鐵皮扳開

云云，已與實際狀況有所不符，再衡諸常情，若被告楊東璟

真係使用其所述尺寸之老虎鉗，正常男性成人客觀上亦實難

以施力而將鐵皮強行撬開，故被告此部分所辯，顯屬臨訟卸

責之詞，不足憑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楊東璟犯行洵堪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五、論罪部分：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楊東璟、徐亦祿行為後，

      刑法第321 條於108 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並自108 年5

      月31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原規定：「犯竊盜罪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

      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二、毀越門扇、牆垣

      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四、

      結夥3 人以上而犯之者。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

      際而犯之者。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

      、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前項之未遂

      犯罰之。」；修正後刑法第321 條則規定：「犯前條第1

      項、第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

      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

      、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

      、結夥3 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

      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

      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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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刑法第321 條第1 項

      法定刑之罰金刑部分，由修正前「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

      下罰金」，大幅提高為「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

      後之規定顯然較不利於被告楊東璟，揆諸前揭規定之意

旨，就被告楊東璟所為，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

321 條第1 項之規定論處。

（二）按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2 款所謂之「毀越門扇、

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其中「毀」係指毀損之行為，

「越」則指踰越或超越，「毀」與「越」不以兼有為限，

若有其一即克當之。次按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所稱之「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

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

經查，被告楊東璟係持鐵棍撬開破壞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

旁外牆上之鐵皮，再伸手入內打開門鎖後入內以行竊，確

已毀損寶萊利公司倉庫牆垣，又被告楊東璟所持鐵棍依其

金屬材質構成、構造及功能，客觀上確足以對人之生命、

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當屬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所定之「兇器」無誤，故被告楊東璟所為，合於

攜帶兇器、毀越牆垣而犯竊盜罪之加重條件。另公訴意旨

認被告楊東璟所為，亦構成踰越門扇部分，與事實未符，

容有未洽，然此僅係部分加重條件認定有誤，附此敘明。

（三）核被告楊東璟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第2 款之攜帶兇器毀越牆垣竊盜罪。被告楊東璟與同

案被告徐亦祿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六、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部分：

（一）經查，供被告楊東璟犯罪所用之鐵棍1支，既未扣案，且

依被告楊東璟於偵查中所供稱：鐵棍係於現場找來使用的

等語（見偵卷第120 頁反面），即無證據該鐵棍認現仍為

被告楊東璟所有，是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不予

宣告沒收或追徵。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二）次查被告楊東璟所竊得之堆高機1 臺，已實際合法發還告

訴人之代表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佐（見偵卷

第56頁），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5 項規定，亦不予宣告沒

收或追徵，特此敘明。

七、駁回被告楊東璟上訴部分

　　原審同前開有罪之認定，以被告楊東璟罪證明確，適用修正

前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

第28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並審酌被告楊

東璟不思以正當手段獲取財物，因一時貪念，任意竊取他人

之物，均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非是，實應

嚴予非難，兼衡渠等犯罪之手段、目的、犯罪後之態度及所

竊財物價值約新臺幣20萬元，已由告訴人領回，併考量楊東

璟於警詢自述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食品業工人、家

庭經濟狀況小康（見偵卷第4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

刑10月，並敘明不予沒收、追徵部分之理由及依據，核其認

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同

為共同正犯之同案被告徐亦祿為累犯，而有累犯規定之適

用，惟被告楊東璟並非相類之情形，卻遭以量處相同之刑

度，應有違平等原則。又被告楊東璟自始至終均坦承不諱，

犯後態度亦無不良之情事，然原審判決竟疏漏此一量刑因

子，顯有違誤，另請考量被告楊東璟犯案時之心神狀態、犯

案動機、控制行為之能力及犯罪參與之程度等量刑因素，給

予符合罪刑相當、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之刑度云云。經查，

原判決業已斟酌被告楊東璟施行加重竊盜犯行之方式、竊取

物之種類、造成之損害及被告楊東璟之犯罪目的、智識程

度、生活狀況等情形，而就刑法第57條各款之科刑審酌事由

予以衡量在案，且按每位被告之行為責任不同，不能單純以

量處之刑度直接比較，而被告楊東璟駕駛自用小貨車搭載同

案被告徐亦祿前往寶萊利公司倉庫行竊，並負責駕駛竊得之

堆高機離開行竊現場，是與同案被告徐亦祿相比，被告楊東

璟顯然居於共同加重竊盜犯行中之主要、關鍵地位，故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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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楊東璟未有構成累犯，需加重其刑之情形，然原審基於被

告楊東璟參與犯行之程度及其所處之關鍵地位，量處與構成

累犯之同案被告徐亦祿相同之有期徒刑10月刑度，並無未恰

之處。至於被告楊東璟已坦認主要犯行之態度部分，原審業

已在「犯罪態度」項目內，就此一量刑因子加以衡量，並無

漏未衡量之情形，是被告楊東璟之上訴意旨實有誤會。從

而，原審本於其裁量職權，就被告楊東璟所為之量刑，並無

量刑過重或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之情，

故被告楊東璟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羅明亮明知或可得而知堆高機係來路不

明且可能係他人所有遭竊之贓物，竟於106 年10月31日中午

12時30分許，在大園汽電廠，與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

祿約定以4 萬元之價格收購堆高機，同案被告徐亦祿並交付

堆高機鑰匙予羅明亮。嗣大園汽電廠警衛謝明賢見上開3 人

行跡可疑報警處理，經警於同日中午12時40分許當場查獲，

並扣得堆高機1臺（含鑰匙1 副，均已由告訴人公司之代表

人林繼志領回）。因認被告羅明亮涉犯刑法第349 條第1 項

之故買贓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

    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時，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又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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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

    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又按刑法第349 條第

    1 項規定旨在防止因竊盜、詐欺、侵占各罪被奪取或侵占之

    物難於追及或回復，是該條項所稱「故買贓物」當以行為人

    有償收受該贓物始克成立，且行為人主觀上亦須知悉所買受

    者為贓物猶仍故買，方構成該罪。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羅明亮涉犯故買贓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被告楊東璟於警詢、偵查中及

原審審判中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及偵查中

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代表人林繼志於警詢時之指述；證人

即大園汽電廠警衛謝明賢於警詢時之證述；桃園市政府警察

局大園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大園分局大園派出所贓物認領保管單及現場暨監視器錄影畫

面翻拍照片共30張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羅明亮固坦承

有於前揭時、地，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

高機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故買贓物之犯行，並辯稱：我

是因徐亦祿說要以約3 、4 萬元價格賣堆高機，見價格便

宜，才至現場試車，還未成交，警察即到現場，且我不知堆

高機是被告楊東璟、徐亦祿竊得之贓車等語。經查：

（一）被告楊東璟及同案被告徐亦祿於106 年10月20日上午1 時

許，至寶萊利公司之倉庫，共同竊得告訴人公司所有之堆

高機1 臺，並將竊得之堆高機暫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等

情，業已認定如前，是堆高機確屬贓物之事實，首堪認

定。

（二）又被告羅明亮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購買堆高

機，乃於106 年10月31日中午12時30分許，與被告楊東

璟、同案被告徐亦祿一同至大園汽電廠察看堆高機之車

況，且同案被告徐亦祿有將堆高機之鑰匙交付被告羅明亮

供其測試堆高機等情，業據被告羅明亮於警詢、偵查、原

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所坦承（見偵卷第24頁反面至

第26頁、第121 頁反面；原審審易卷第48頁至第49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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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原審易卷二第23頁反面至第24頁正面、第92頁反面至

第93頁反面；本院卷第110頁、第151頁），並核與證人即

被告楊東璟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判中之證述（見偵卷第

4 頁至第6 頁、第120 頁反面；原審易卷二第86頁反面至

第88頁正面）、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時之證述

（見偵卷第10頁反面、第11頁反面至第12頁）均屬相符，

是此部分事實亦堪以認定。

（三）雖被告羅明亮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不認識徐亦祿，也不

知道徐亦祿的職業，是因為去朋友葉保塗家裡聊天時，徐

亦祿剛好在場，徐亦祿主動問我要不要買堆高機，因為

3、4萬元很便宜，所以決定要買，我沒有詢問徐亦祿堆高

機來源等語（見原審易卷第89頁），然衡諸常情，堆高機

具有一定之財產價值，且非屬市面上容易購得之商品，需

有特定管道才能購買，並依一般社會交易習慣，凡與不熟

識之人購買二手商品時，為擔保商品來源之正當性，避免

自身陷於贓物罪之刑責，自有必要要求出售人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抑或要求出售人簽立切結書以擔保該產品之正當

性，以避免日後發生糾紛時無從追查而難以釐清責任歸

屬，此為一般智識程度之人普遍具備之常識，但同案被告

徐亦祿或被告楊東璟均從未提出車輛來源證明、切結書等

相關文件資料與被告羅明亮檢視，而被告羅明亮於購買堆

高機時，為51歲之成年人，以水電為職業，智識正常並具

有相當社會經驗，足認被告羅明亮對二手商品之買賣常

情，理應有所認知，進而能察覺和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

徐亦祿間買賣堆高機之交易有異。其次，另案被告徐亦祿

並非在一般販賣堆高機之場所，向被告羅明亮兜售堆高

機，且堆高機停放之地點係在大園汽電廠之停車場內，更

非販售堆高機之營業場所或存放欲出售堆高機之正常場

所，再佐以堆高機原始車漆為黃色，車身左右皆有標明

「巧太」2字，係於遭竊取後始由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

徐亦祿將車身改漆為綠色遮住「巧太」2字，並在車尾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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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紅色噴漆噴上「昇財」2字等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

公司代表人林繼志、證人即被告楊東璟、證人即同案被告

徐亦祿於警詢、偵訊時分別證述明確（見偵卷第41頁反

面、第44頁、第12頁、第121頁），且堆高機於遭被告楊

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共同竊取得手，並加以粗略噴漆

後，車身部分尚殘餘原黃色車身底漆等節，更有現場照片

（見偵卷第74頁、第75頁）在卷可稽，是該堆高機外觀明

顯與一般等待正常買賣交易之堆高機有別。再者，證人楊

東璟於原審審理時曾證稱：一台新的堆高機行情價為數十

萬到數百萬等語（見原審易卷二第87頁反面），且證人林

繼志亦證稱：堆高機價值20萬元等語（見偵卷第41頁），

是可知堆高機雖為中古商品，然可正常發動、行駛，絕無

以4萬元售出之可能。綜上，由堆高機之交易對象、販售

地點、未交付車輛來源相關資料，及售價顯然低於市價等

節以觀，再再有違一般中古堆高機買賣交易之常情，則依

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自應已懷疑堆高機為來路不

明之贓車。此外，由被告羅明亮未向同案被告徐亦祿確認

堆高機之來源及相關憑證，以擔保同案被告徐亦祿具有處

分堆高機之正當權源，即欲貿然購買堆高機之情形觀之，

實足推知被告羅明亮對於堆高機之來源是否正當一事，並

不在乎，縱或購得之堆高機來歷不明，亦不在意，況被告

羅明亮於原審審理時亦自承：因為家裡會要搬運盆栽，覺

得3、4萬元便宜，所以馬上決定要買，之後再去看堆高機

等語（見原審易卷二第92頁反面至第93頁正面），更足見

被告羅明亮雖可預見堆高機為來源不明之贓物，卻仍貪圖

小利，因價格便宜而基於縱係贓物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主觀

犯意而買受，是其有故買贓物之不確定故意甚明。至被告

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雖於偵查中均證稱：本案會至寶

萊利公司倉庫竊取堆高機並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等節，均

係李明春所告知者，李明春本來要我們竊得後再向我們購

買，但李明春後來因故未買等語（見偵卷第120 頁反面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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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 頁正面），但此情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楊東璟、同案

被告徐亦祿本欲將堆高機出售予知悉堆高機為贓物之李明

春，然因李明春不欲買受，方轉而另尋他人買受，與被告

楊東璟、同案徐亦祿有無於要約或洽談買賣事宜時告知被

告羅明亮堆高機為贓物？被告羅明亮是否知悉堆高機為贓

物？等節，並無關聯。另雖該堆高機上有「昇財」2字之

外觀，但該2字係以紅色噴漆隨意在車尾噴上，字體潦

草，且推高機車身部分仍顯露出原黃色車身殘留之底漆，

則被告羅明亮是否會憑著堆高機之外觀，誤認被告楊東

璟、徐亦祿係有權出賣該堆高機之人，更屬有疑，益徵被

告羅明亮在主觀上確有故買贓物之犯意無誤。

（四）然查，證人即被告楊東璟於警詢時證稱：在大園汽電廠

時，徐亦祿將堆高機鑰匙交給羅明亮，請羅明亮發動檢查

車況、測試堆高機是否運轉正常，隨後警方就到達現場逮

捕我們3人等語（見偵卷第6 頁），且於偵查中證稱：羅

明亮是來看貨（即堆高機）等語（見偵卷第120 頁反

面），再於原審審判中具結證稱：羅明亮有跟我們（即楊

東璟、徐亦祿）約好要到現場看堆高機，羅明亮當天有在

約好的當天去看。印象中羅明亮當時有坐上堆高機要發

動，但有沒有發動我印象模糊等語（見原審易卷二第87

頁），核與證人即另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時所證稱：我將

堆高機鑰匙交給羅明亮，請羅明亮發動堆高機檢查車況，

測試堆高機是否運作正常，隨後警方就到達現場逮捕我們

3人等語（見偵卷第12頁），及證人即大園汽電廠警衛謝

明賢於警詢時所證稱：買主羅明亮一直在看堆高機的車

況，另2人站在旁邊，徐亦祿將堆高機鑰匙交給羅明亮，

羅明亮就發動堆高機檢查車況等語（見偵卷第48至49頁）

相符，是可知在大園汽電廠時，同案被告徐亦祿雖確將堆

高機之鑰匙交給被告羅明亮，但其目的僅是請被告羅明亮

發動檢查車況、測試堆高機是否能正常運轉，即當時被告

羅明亮僅係在檢視其欲購買之堆高機，仍處在完成交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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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貨之階段而已，並再參酌當時堆高機仍放置在大園汽電

廠內，且被告羅明亮亦尚未將堆高機移置他處或置於其實

力支配之下，即與被告楊東璟、徐亦祿一同遭警逮捕等

節，顯見堆高機尚未交付與被告羅明亮。另證人即同案被

告徐亦祿於偵查中雖曾證稱：當時羅明亮有帶錢，又說好

4 萬元交易，看羅明亮是否滿意，羅明亮也試開，羅明亮

準備要把錢給我們，鑰匙我也交給羅明亮，後來羅明亮請

我們幫他請拖車把該堆高機拖回他家等語（見偵卷第121

頁正面），但就雙方已否談妥買賣交易乙節，與其警詢時

所證稱：還沒有談妥或交付販賣價金。還沒有完成交易等

語（見偵卷第12頁反面），及證人楊東璟於警詢中所證

稱：還沒有談妥或交付販賣價金。還沒有完成交易，且羅

明亮看過車之後也不打算購買等語（見偵卷第6頁）與偵

查中所證稱：多少錢成交沒有定論，3、4萬以內，但還沒

有決定。交易沒有完成等語（見偵卷第120頁反面），均

不相符合，是已有所疑，但由相關證詞合併以觀，可知證

人等均就被告羅明亮遭逮捕之際，的確尚未移置堆高機一

事，並沒有不同之說法，則客觀上同案被告楊東璟、徐亦

祿是否已將堆高機交付被告羅明亮，及被告羅明亮是否已

收受而持有堆高機等事實，確仍有所疑。況證人謝明賢於

警詢時亦證稱：106 年10月20日有人冒名是生財企業公司

的員工將偷來的堆高機停放在我們大園汽電廠停車場藏

匿，警方查知後，要求我們公司如果發現有人要去開走或

載走堆高機時要向警方報案等語（見偵卷第48頁正面），

是堆高機於被告羅明亮遭警方逮捕時既仍放置在大園汽電

廠內，顯示當時尚處在警方要求大園汽電廠看顧遭竊之堆

高機之情況，則是否可認被告羅明亮已在該處收受堆高

機，並已置於其實力支配之下，顯有所疑問。綜上，依檢

察官所舉證據，尚難認被告羅明亮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

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高機，並因被告楊東璟等人之交付而

持有堆高機，自與「故買」贓物之客觀要件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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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述，雖被告羅明亮主觀上具有故買贓物之犯意，但未

　　能認定被告羅明亮在客觀上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

亦祿買受堆高機，並因被告楊東璟等人之交付而持有堆高

機，即在客觀構成要件未該當之情況下，學理上至多僅能認

定被告羅明亮有故買贓物未遂犯行，但依目前現行刑法之規

定，並未明文處罰故買贓物未遂之行為，是依檢察官所舉之

證據，尚不足以使本院就檢察官所指被告羅明亮故買贓物之

犯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心證程度。是既不能

證明被告羅明亮犯罪，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羅

明亮無罪之諭知。

五、原審以難認被告羅明亮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

買受而持有堆高機，與「故買」贓物之客觀要件不符，且亦

難認被告羅明亮主觀上有故買贓物之犯意為由，認被告不成

立故買贓物罪，而為無罪之諭知。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

審判決諭知被告羅明亮無罪，固非無見，惟綜合堆高機之交

易對象、販售地點、未交付車輛來源相關資料、顯然低於市

價等各節觀之，均有違一般中古堆高機交易之常情，依被告

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自應懷疑該車輛為來路不明之贓

車。而由被告就堆高機是否確係徐亦祿經由合法程序所取

得，並無合理正當之信賴基礎，卻仍願予以買受等情觀之，

堪認被告對於堆高機之來源是否正當並不在乎，況被告雖可

預見堆高機為來源不明之贓物，卻仍貪圖小利，因價格便宜

而基於縱係贓物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主觀犯意而買受，其有故

買贓物之不確定故意甚明。原審未察，遽信被告羅明亮所辯

不知該堆高機為贓物云云等卸責之詞，而認被告羅明亮並無

故買贓物主觀犯意，實有未恰。其次，被告羅明亮與同案被

告徐亦祿已談妥堆高機買賣交易，原審疏未論及此部分證

據，僅因被告羅明亮尚未將堆高機移至他處即遭警逮捕，而

認客觀上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尚未將堆高機交付給

被告羅明亮，故不符合「故買」贓物之客觀構成要件，實非

允當。是原判決既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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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然查，雖如前所述，被告羅明亮在

主觀上應確有故買贓物之故意，但依檢察官所舉證據，仍難

認被告羅明亮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高

機，並因被告楊東璟等人之交付而持有堆高機，則自與「故

買」贓物之客觀構成要件未合。即在學理上至多僅能認定被

告羅明亮有故買贓物未遂犯行，但依目前現行刑法之規定，

並未明文處罰故買贓物未遂之行為，是依檢察官所舉之證

據，尚不足以使本院就檢察官所指被告羅明亮故買贓物之犯

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心證程度。綜上，本院

認定被告羅明亮無罪所持之理由雖與原審不同，但應諭知被

告無罪之結果相同，是檢察官上訴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羅建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4 　　月　　22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葉力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心琳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4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321 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3 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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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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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70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駿瑀（原名楊東璟）    






被      告  羅明亮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237號，中華民國108年9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284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楊東璟（現已更名楊駿瑀，下仍稱以楊東璟）與徐亦祿（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易字第237號判決有罪確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壞牆垣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6 年10月20日上午1 時許，由楊東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自小貨車）搭載徐亦祿，至桃園市○○區○○○00○0 號寶萊利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寶萊利公司）之倉庫，楊東璟、徐亦祿持客觀上具有危險性之鐵棍，撬開破壞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再伸手入內打開門鎖後進入，見寶萊利公司所有之堆高機1 臺（廠牌：TCM ，型號：TC25型，引擎號碼：ISUZU4JG0-000000號，下稱堆高機）鑰匙未拔取，遂由楊東璟持堆高機之鑰匙發動電源，駕駛堆高機離去，徐亦祿則駕駛自小貨車尾隨其後，得手後將堆高機放置在桃園市○○區○○○路000 號之大園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廠區（下稱大園汽電廠）內。
二、案經寶萊利公司代表人林繼志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楊東璟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9頁），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且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自然之關連性，均應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犯罪事實，除就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持用之工具及進入寶萊利公司倉庫之方式外，均業據被告楊東璟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坦承不諱（見偵卷第4 頁反面至第6 頁正面、第120 頁反面；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237號卷，下稱原審易卷二第58頁反面、第62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度審易字第105號卷，下稱原審審易卷第48頁正面；原審易卷二第93頁反面；本院卷第151頁），並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偵查、原審準備程序及審判中（見偵卷第10頁反面至第12頁正面、第121 頁；原審審易卷第54頁至第55頁正面；原審易卷二第23頁反面、第93頁反面）、證人即告訴人寶萊利公司代表人林繼志於警詢時之指述（見偵卷第41頁至第46頁）、證人即大園汽電廠警衛謝明賢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卷第47頁至第49頁），均屬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園派出所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見偵卷第56頁）、讓渡書影本1紙（見偵卷第57頁）、現場照片及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共30張（見偵卷第69頁至第83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楊東璟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被告楊東璟於偵查中先自承：我們在附近找工具掰開鐵捲門，例如鐵棍，就是比較硬的工具，可以撬開鐵皮，有縫隙我們就撬開了等語（見偵卷第120頁反面），且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坦承：對於手持得為凶器之未扣案鐵棍撬開該倉庫門旁鐵皮，沒有意見，我承認等語甚明（見原審審易卷第48頁正面），且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偵查中所證稱：有用可能是金屬製的鐵棍撬開，也有用手等語（見偵卷第121頁）大致相符，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代表人林繼志於警詢時所證稱：該倉庫右側進出入之鐵門遭破壞，有將鐵皮撬開侵入倉庫後將堆高機偷走等語（見偵卷第41頁反面、第45頁正面）相合，且由卷附現場照片以觀（見偵卷第69頁），可知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確有遭撬開痕跡，並致鐵皮有部分與外牆呈不規則分離剝落之情，顯係遭人以金屬製工具施力強行撬開而毀損之事實，是被告楊東璟與證人徐亦祿確係持鐵棍，撬開破壞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再伸手入內打開門鎖後進入該倉庫乙節，已堪認定。至被告楊東璟於原審訊問時雖曾辯稱：係以徒手扳開倉庫鐵門旁鐵皮，並未使用工具云云（見原審易卷二第62頁），並於原審審判中改辯稱：係以老虎鉗旋開倉庫鐵門旁鐵皮上之螺絲，再將鐵皮扳開後，以徒手將門打開云云（見原審易卷二第93頁反面），然被告楊東璟就有無使用工具、持何工具等節所為之辯解，不僅前後反覆，且被告楊東璟於原審審判程序中係辯稱：所帶工具類似老虎鉗，手掌大小，材質是鐵製的，有握柄等語，復於審判中經通譯當庭測量被告楊東璟手比的長度約16至17公分等情（見原審易卷二第87頁反面），是依被告楊東璟所辯稱之說法，其係使用長度16、17公分大小的老虎鉗旋開倉庫鐵門旁鐵皮上之螺絲，再將鐵皮扳開後，以徒手將門打開，但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係遭人以金屬製工具施力強行撬開破壞，方致鐵皮有部分與外牆呈不規則分離剝落之情事，則被告楊東璟所辯係以其手掌大小之老虎鉗先將鐵皮上之螺絲旋開再將鐵皮扳開云云，已與實際狀況有所不符，再衡諸常情，若被告楊東璟真係使用其所述尺寸之老虎鉗，正常男性成人客觀上亦實難以施力而將鐵皮強行撬開，故被告此部分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憑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楊東璟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五、論罪部分：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楊東璟、徐亦祿行為後，
      刑法第321 條於108 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並自108 年5
      月31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原規定：「犯竊盜罪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
      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二、毀越門扇、牆垣
      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四、
      結夥3 人以上而犯之者。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
      際而犯之者。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
      、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前項之未遂
      犯罰之。」；修正後刑法第321 條則規定：「犯前條第1
      項、第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
      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
      、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
      、結夥3 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
      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
      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
      之。」。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刑法第321 條第1 項
      法定刑之罰金刑部分，由修正前「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
      下罰金」，大幅提高為「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
      後之規定顯然較不利於被告楊東璟，揆諸前揭規定之意旨，就被告楊東璟所為，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之規定論處。
（二）按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2 款所謂之「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其中「毀」係指毀損之行為，「越」則指踰越或超越，「毀」與「越」不以兼有為限，若有其一即克當之。次按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所稱之「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經查，被告楊東璟係持鐵棍撬開破壞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再伸手入內打開門鎖後入內以行竊，確已毀損寶萊利公司倉庫牆垣，又被告楊東璟所持鐵棍依其金屬材質構成、構造及功能，客觀上確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當屬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所定之「兇器」無誤，故被告楊東璟所為，合於攜帶兇器、毀越牆垣而犯竊盜罪之加重條件。另公訴意旨認被告楊東璟所為，亦構成踰越門扇部分，與事實未符，容有未洽，然此僅係部分加重條件認定有誤，附此敘明。
（三）核被告楊東璟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第2 款之攜帶兇器毀越牆垣竊盜罪。被告楊東璟與同案被告徐亦祿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六、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部分：
（一）經查，供被告楊東璟犯罪所用之鐵棍1支，既未扣案，且依被告楊東璟於偵查中所供稱：鐵棍係於現場找來使用的等語（見偵卷第120 頁反面），即無證據該鐵棍認現仍為被告楊東璟所有，是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二）次查被告楊東璟所竊得之堆高機1 臺，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之代表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佐（見偵卷第56頁），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5 項規定，亦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特此敘明。
七、駁回被告楊東璟上訴部分
　　原審同前開有罪之認定，以被告楊東璟罪證明確，適用修正前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並審酌被告楊東璟不思以正當手段獲取財物，因一時貪念，任意竊取他人之物，均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非是，實應嚴予非難，兼衡渠等犯罪之手段、目的、犯罪後之態度及所竊財物價值約新臺幣20萬元，已由告訴人領回，併考量楊東璟於警詢自述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食品業工人、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偵卷第4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0月，並敘明不予沒收、追徵部分之理由及依據，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同為共同正犯之同案被告徐亦祿為累犯，而有累犯規定之適用，惟被告楊東璟並非相類之情形，卻遭以量處相同之刑度，應有違平等原則。又被告楊東璟自始至終均坦承不諱，犯後態度亦無不良之情事，然原審判決竟疏漏此一量刑因子，顯有違誤，另請考量被告楊東璟犯案時之心神狀態、犯案動機、控制行為之能力及犯罪參與之程度等量刑因素，給予符合罪刑相當、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之刑度云云。經查，原判決業已斟酌被告楊東璟施行加重竊盜犯行之方式、竊取物之種類、造成之損害及被告楊東璟之犯罪目的、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情形，而就刑法第57條各款之科刑審酌事由予以衡量在案，且按每位被告之行為責任不同，不能單純以量處之刑度直接比較，而被告楊東璟駕駛自用小貨車搭載同案被告徐亦祿前往寶萊利公司倉庫行竊，並負責駕駛竊得之堆高機離開行竊現場，是與同案被告徐亦祿相比，被告楊東璟顯然居於共同加重竊盜犯行中之主要、關鍵地位，故雖被告楊東璟未有構成累犯，需加重其刑之情形，然原審基於被告楊東璟參與犯行之程度及其所處之關鍵地位，量處與構成累犯之同案被告徐亦祿相同之有期徒刑10月刑度，並無未恰之處。至於被告楊東璟已坦認主要犯行之態度部分，原審業已在「犯罪態度」項目內，就此一量刑因子加以衡量，並無漏未衡量之情形，是被告楊東璟之上訴意旨實有誤會。從而，原審本於其裁量職權，就被告楊東璟所為之量刑，並無量刑過重或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之情，故被告楊東璟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羅明亮明知或可得而知堆高機係來路不明且可能係他人所有遭竊之贓物，竟於106 年10月31日中午12時30分許，在大園汽電廠，與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約定以4 萬元之價格收購堆高機，同案被告徐亦祿並交付堆高機鑰匙予羅明亮。嗣大園汽電廠警衛謝明賢見上開3 人行跡可疑報警處理，經警於同日中午12時40分許當場查獲，並扣得堆高機1臺（含鑰匙1 副，均已由告訴人公司之代表人林繼志領回）。因認被告羅明亮涉犯刑法第349 條第1 項之故買贓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
    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時，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又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
    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又按刑法第349 條第
    1 項規定旨在防止因竊盜、詐欺、侵占各罪被奪取或侵占之
    物難於追及或回復，是該條項所稱「故買贓物」當以行為人
    有償收受該贓物始克成立，且行為人主觀上亦須知悉所買受
    者為贓物猶仍故買，方構成該罪。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羅明亮涉犯故買贓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被告楊東璟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判中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代表人林繼志於警詢時之指述；證人即大園汽電廠警衛謝明賢於警詢時之證述；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園派出所贓物認領保管單及現場暨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共30張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羅明亮固坦承有於前揭時、地，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高機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故買贓物之犯行，並辯稱：我是因徐亦祿說要以約3 、4 萬元價格賣堆高機，見價格便宜，才至現場試車，還未成交，警察即到現場，且我不知堆高機是被告楊東璟、徐亦祿竊得之贓車等語。經查：
（一）被告楊東璟及同案被告徐亦祿於106 年10月20日上午1 時許，至寶萊利公司之倉庫，共同竊得告訴人公司所有之堆高機1 臺，並將竊得之堆高機暫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等情，業已認定如前，是堆高機確屬贓物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又被告羅明亮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購買堆高機，乃於106 年10月31日中午12時30分許，與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一同至大園汽電廠察看堆高機之車況，且同案被告徐亦祿有將堆高機之鑰匙交付被告羅明亮供其測試堆高機等情，業據被告羅明亮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所坦承（見偵卷第24頁反面至第26頁、第121 頁反面；原審審易卷第48頁至第49頁正面；原審易卷二第23頁反面至第24頁正面、第92頁反面至第93頁反面；本院卷第110頁、第151頁），並核與證人即被告楊東璟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判中之證述（見偵卷第4 頁至第6 頁、第120 頁反面；原審易卷二第86頁反面至第88頁正面）、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卷第10頁反面、第11頁反面至第12頁）均屬相符，是此部分事實亦堪以認定。
（三）雖被告羅明亮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不認識徐亦祿，也不知道徐亦祿的職業，是因為去朋友葉保塗家裡聊天時，徐亦祿剛好在場，徐亦祿主動問我要不要買堆高機，因為3、4萬元很便宜，所以決定要買，我沒有詢問徐亦祿堆高機來源等語（見原審易卷第89頁），然衡諸常情，堆高機具有一定之財產價值，且非屬市面上容易購得之商品，需有特定管道才能購買，並依一般社會交易習慣，凡與不熟識之人購買二手商品時，為擔保商品來源之正當性，避免自身陷於贓物罪之刑責，自有必要要求出售人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抑或要求出售人簽立切結書以擔保該產品之正當性，以避免日後發生糾紛時無從追查而難以釐清責任歸屬，此為一般智識程度之人普遍具備之常識，但同案被告徐亦祿或被告楊東璟均從未提出車輛來源證明、切結書等相關文件資料與被告羅明亮檢視，而被告羅明亮於購買堆高機時，為51歲之成年人，以水電為職業，智識正常並具有相當社會經驗，足認被告羅明亮對二手商品之買賣常情，理應有所認知，進而能察覺和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間買賣堆高機之交易有異。其次，另案被告徐亦祿並非在一般販賣堆高機之場所，向被告羅明亮兜售堆高機，且堆高機停放之地點係在大園汽電廠之停車場內，更非販售堆高機之營業場所或存放欲出售堆高機之正常場所，再佐以堆高機原始車漆為黃色，車身左右皆有標明「巧太」2字，係於遭竊取後始由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將車身改漆為綠色遮住「巧太」2字，並在車尾隨意以紅色噴漆噴上「昇財」2字等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公司代表人林繼志、證人即被告楊東璟、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偵訊時分別證述明確（見偵卷第41頁反面、第44頁、第12頁、第121頁），且堆高機於遭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共同竊取得手，並加以粗略噴漆後，車身部分尚殘餘原黃色車身底漆等節，更有現場照片（見偵卷第74頁、第75頁）在卷可稽，是該堆高機外觀明顯與一般等待正常買賣交易之堆高機有別。再者，證人楊東璟於原審審理時曾證稱：一台新的堆高機行情價為數十萬到數百萬等語（見原審易卷二第87頁反面），且證人林繼志亦證稱：堆高機價值20萬元等語（見偵卷第41頁），是可知堆高機雖為中古商品，然可正常發動、行駛，絕無以4萬元售出之可能。綜上，由堆高機之交易對象、販售地點、未交付車輛來源相關資料，及售價顯然低於市價等節以觀，再再有違一般中古堆高機買賣交易之常情，則依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自應已懷疑堆高機為來路不明之贓車。此外，由被告羅明亮未向同案被告徐亦祿確認堆高機之來源及相關憑證，以擔保同案被告徐亦祿具有處分堆高機之正當權源，即欲貿然購買堆高機之情形觀之，實足推知被告羅明亮對於堆高機之來源是否正當一事，並不在乎，縱或購得之堆高機來歷不明，亦不在意，況被告羅明亮於原審審理時亦自承：因為家裡會要搬運盆栽，覺得3、4萬元便宜，所以馬上決定要買，之後再去看堆高機等語（見原審易卷二第92頁反面至第93頁正面），更足見被告羅明亮雖可預見堆高機為來源不明之贓物，卻仍貪圖小利，因價格便宜而基於縱係贓物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主觀犯意而買受，是其有故買贓物之不確定故意甚明。至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雖於偵查中均證稱：本案會至寶萊利公司倉庫竊取堆高機並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等節，均係李明春所告知者，李明春本來要我們竊得後再向我們購買，但李明春後來因故未買等語（見偵卷第120 頁反面至第121 頁正面），但此情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本欲將堆高機出售予知悉堆高機為贓物之李明春，然因李明春不欲買受，方轉而另尋他人買受，與被告楊東璟、同案徐亦祿有無於要約或洽談買賣事宜時告知被告羅明亮堆高機為贓物？被告羅明亮是否知悉堆高機為贓物？等節，並無關聯。另雖該堆高機上有「昇財」2字之外觀，但該2字係以紅色噴漆隨意在車尾噴上，字體潦草，且推高機車身部分仍顯露出原黃色車身殘留之底漆，則被告羅明亮是否會憑著堆高機之外觀，誤認被告楊東璟、徐亦祿係有權出賣該堆高機之人，更屬有疑，益徵被告羅明亮在主觀上確有故買贓物之犯意無誤。
（四）然查，證人即被告楊東璟於警詢時證稱：在大園汽電廠時，徐亦祿將堆高機鑰匙交給羅明亮，請羅明亮發動檢查車況、測試堆高機是否運轉正常，隨後警方就到達現場逮捕我們3人等語（見偵卷第6 頁），且於偵查中證稱：羅明亮是來看貨（即堆高機）等語（見偵卷第120 頁反面），再於原審審判中具結證稱：羅明亮有跟我們（即楊東璟、徐亦祿）約好要到現場看堆高機，羅明亮當天有在約好的當天去看。印象中羅明亮當時有坐上堆高機要發動，但有沒有發動我印象模糊等語（見原審易卷二第87頁），核與證人即另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時所證稱：我將堆高機鑰匙交給羅明亮，請羅明亮發動堆高機檢查車況，測試堆高機是否運作正常，隨後警方就到達現場逮捕我們3人等語（見偵卷第12頁），及證人即大園汽電廠警衛謝明賢於警詢時所證稱：買主羅明亮一直在看堆高機的車況，另2人站在旁邊，徐亦祿將堆高機鑰匙交給羅明亮，羅明亮就發動堆高機檢查車況等語（見偵卷第48至49頁）相符，是可知在大園汽電廠時，同案被告徐亦祿雖確將堆高機之鑰匙交給被告羅明亮，但其目的僅是請被告羅明亮發動檢查車況、測試堆高機是否能正常運轉，即當時被告羅明亮僅係在檢視其欲購買之堆高機，仍處在完成交易前驗貨之階段而已，並再參酌當時堆高機仍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且被告羅明亮亦尚未將堆高機移置他處或置於其實力支配之下，即與被告楊東璟、徐亦祿一同遭警逮捕等節，顯見堆高機尚未交付與被告羅明亮。另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偵查中雖曾證稱：當時羅明亮有帶錢，又說好4 萬元交易，看羅明亮是否滿意，羅明亮也試開，羅明亮準備要把錢給我們，鑰匙我也交給羅明亮，後來羅明亮請我們幫他請拖車把該堆高機拖回他家等語（見偵卷第121頁正面），但就雙方已否談妥買賣交易乙節，與其警詢時所證稱：還沒有談妥或交付販賣價金。還沒有完成交易等語（見偵卷第12頁反面），及證人楊東璟於警詢中所證稱：還沒有談妥或交付販賣價金。還沒有完成交易，且羅明亮看過車之後也不打算購買等語（見偵卷第6頁）與偵查中所證稱：多少錢成交沒有定論，3、4萬以內，但還沒有決定。交易沒有完成等語（見偵卷第120頁反面），均不相符合，是已有所疑，但由相關證詞合併以觀，可知證人等均就被告羅明亮遭逮捕之際，的確尚未移置堆高機一事，並沒有不同之說法，則客觀上同案被告楊東璟、徐亦祿是否已將堆高機交付被告羅明亮，及被告羅明亮是否已收受而持有堆高機等事實，確仍有所疑。況證人謝明賢於警詢時亦證稱：106 年10月20日有人冒名是生財企業公司的員工將偷來的堆高機停放在我們大園汽電廠停車場藏匿，警方查知後，要求我們公司如果發現有人要去開走或載走堆高機時要向警方報案等語（見偵卷第48頁正面），是堆高機於被告羅明亮遭警方逮捕時既仍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顯示當時尚處在警方要求大園汽電廠看顧遭竊之堆高機之情況，則是否可認被告羅明亮已在該處收受堆高機，並已置於其實力支配之下，顯有所疑問。綜上，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尚難認被告羅明亮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高機，並因被告楊東璟等人之交付而持有堆高機，自與「故買」贓物之客觀要件未合。
四、綜上所述，雖被告羅明亮主觀上具有故買贓物之犯意，但未
　　能認定被告羅明亮在客觀上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高機，並因被告楊東璟等人之交付而持有堆高機，即在客觀構成要件未該當之情況下，學理上至多僅能認定被告羅明亮有故買贓物未遂犯行，但依目前現行刑法之規定，並未明文處罰故買贓物未遂之行為，是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使本院就檢察官所指被告羅明亮故買贓物之犯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心證程度。是既不能證明被告羅明亮犯罪，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羅明亮無罪之諭知。
五、原審以難認被告羅明亮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而持有堆高機，與「故買」贓物之客觀要件不符，且亦難認被告羅明亮主觀上有故買贓物之犯意為由，認被告不成立故買贓物罪，而為無罪之諭知。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判決諭知被告羅明亮無罪，固非無見，惟綜合堆高機之交易對象、販售地點、未交付車輛來源相關資料、顯然低於市價等各節觀之，均有違一般中古堆高機交易之常情，依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自應懷疑該車輛為來路不明之贓車。而由被告就堆高機是否確係徐亦祿經由合法程序所取得，並無合理正當之信賴基礎，卻仍願予以買受等情觀之，堪認被告對於堆高機之來源是否正當並不在乎，況被告雖可預見堆高機為來源不明之贓物，卻仍貪圖小利，因價格便宜而基於縱係贓物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主觀犯意而買受，其有故買贓物之不確定故意甚明。原審未察，遽信被告羅明亮所辯不知該堆高機為贓物云云等卸責之詞，而認被告羅明亮並無故買贓物主觀犯意，實有未恰。其次，被告羅明亮與同案被告徐亦祿已談妥堆高機買賣交易，原審疏未論及此部分證據，僅因被告羅明亮尚未將堆高機移至他處即遭警逮捕，而認客觀上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尚未將堆高機交付給被告羅明亮，故不符合「故買」贓物之客觀構成要件，實非允當。是原判決既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然查，雖如前所述，被告羅明亮在主觀上應確有故買贓物之故意，但依檢察官所舉證據，仍難認被告羅明亮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高機，並因被告楊東璟等人之交付而持有堆高機，則自與「故買」贓物之客觀構成要件未合。即在學理上至多僅能認定被告羅明亮有故買贓物未遂犯行，但依目前現行刑法之規定，並未明文處罰故買贓物未遂之行為，是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使本院就檢察官所指被告羅明亮故買贓物之犯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心證程度。綜上，本院認定被告羅明亮無罪所持之理由雖與原審不同，但應諭知被告無罪之結果相同，是檢察官上訴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羅建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4 　　月　　22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葉力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心琳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4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321 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3 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70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駿瑀（原名楊東璟）    



被      告  羅明亮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
年度易字第237號，中華民國108年9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2845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楊東璟（現已更名楊駿瑀，下仍稱以楊東璟）與徐亦祿（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易字第237號判決有罪確定）共
    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壞牆垣竊盜之犯
    意聯絡，於民國106 年10月20日上午1 時許，由楊東璟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自小貨車）搭載徐亦
    祿，至桃園市○○區○○○00○0 號寶萊利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寶
    萊利公司）之倉庫，楊東璟、徐亦祿持客觀上具有危險性之
    鐵棍，撬開破壞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再伸
    手入內打開門鎖後進入，見寶萊利公司所有之堆高機1 臺（
    廠牌：TCM ，型號：TC25型，引擎號碼：ISUZU4JG0-000000
    號，下稱堆高機）鑰匙未拔取，遂由楊東璟持堆高機之鑰匙
    發動電源，駕駛堆高機離去，徐亦祿則駕駛自小貨車尾隨其
    後，得手後將堆高機放置在桃園市○○區○○○路000 號之大園
    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廠區（下稱大園汽電廠）內。
二、案經寶萊利公司代表人林繼志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
    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
      告楊東璟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無爭執（見本
      院卷第147頁至第149頁），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
      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
      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且非實施刑
      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與本案待證
      事實復具有自然之關連性，均應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犯罪事實，除就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持用之工
    具及進入寶萊利公司倉庫之方式外，均業據被告楊東璟於警
    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坦承不諱（見偵卷第4 頁反面
    至第6 頁正面、第120 頁反面；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
    度易字第237號卷，下稱原審易卷二第58頁反面、第62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度審易字第105號卷，下稱原審審易
    卷第48頁正面；原審易卷二第93頁反面；本院卷第151頁）
    ，並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偵查、原審準備程
    序及審判中（見偵卷第10頁反面至第12頁正面、第121 頁；
    原審審易卷第54頁至第55頁正面；原審易卷二第23頁反面、
    第93頁反面）、證人即告訴人寶萊利公司代表人林繼志於警
    詢時之指述（見偵卷第41頁至第46頁）、證人即大園汽電廠
    警衛謝明賢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卷第47頁至第49頁），均
    屬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園派出所贓物認
    領保管單1紙（見偵卷第56頁）、讓渡書影本1紙（見偵卷第
    57頁）、現場照片及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共30張（見偵
    卷第69頁至第83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楊東璟出於任意性
    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被告楊東璟於偵查中先自承：我們在附近找工具掰開鐵捲門
    ，例如鐵棍，就是比較硬的工具，可以撬開鐵皮，有縫隙我
    們就撬開了等語（見偵卷第120頁反面），且於原審準備程
    序中坦承：對於手持得為凶器之未扣案鐵棍撬開該倉庫門旁
    鐵皮，沒有意見，我承認等語甚明（見原審審易卷第48頁正
    面），且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偵查中所證稱：有用可
    能是金屬製的鐵棍撬開，也有用手等語（見偵卷第121頁）
    大致相符，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代表人林繼志於警詢時所證
    稱：該倉庫右側進出入之鐵門遭破壞，有將鐵皮撬開侵入倉
    庫後將堆高機偷走等語（見偵卷第41頁反面、第45頁正面）
    相合，且由卷附現場照片以觀（見偵卷第69頁），可知寶萊
    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確有遭撬開痕跡，並致鐵皮
    有部分與外牆呈不規則分離剝落之情，顯係遭人以金屬製工
    具施力強行撬開而毀損之事實，是被告楊東璟與證人徐亦祿
    確係持鐵棍，撬開破壞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
    ，再伸手入內打開門鎖後進入該倉庫乙節，已堪認定。至被
    告楊東璟於原審訊問時雖曾辯稱：係以徒手扳開倉庫鐵門旁
    鐵皮，並未使用工具云云（見原審易卷二第62頁），並於原
    審審判中改辯稱：係以老虎鉗旋開倉庫鐵門旁鐵皮上之螺絲
    ，再將鐵皮扳開後，以徒手將門打開云云（見原審易卷二第
    93頁反面），然被告楊東璟就有無使用工具、持何工具等節
    所為之辯解，不僅前後反覆，且被告楊東璟於原審審判程序
    中係辯稱：所帶工具類似老虎鉗，手掌大小，材質是鐵製的
    ，有握柄等語，復於審判中經通譯當庭測量被告楊東璟手比
    的長度約16至17公分等情（見原審易卷二第87頁反面），是
    依被告楊東璟所辯稱之說法，其係使用長度16、17公分大小
    的老虎鉗旋開倉庫鐵門旁鐵皮上之螺絲，再將鐵皮扳開後，
    以徒手將門打開，但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係
    遭人以金屬製工具施力強行撬開破壞，方致鐵皮有部分與外
    牆呈不規則分離剝落之情事，則被告楊東璟所辯係以其手掌
    大小之老虎鉗先將鐵皮上之螺絲旋開再將鐵皮扳開云云，已
    與實際狀況有所不符，再衡諸常情，若被告楊東璟真係使用
    其所述尺寸之老虎鉗，正常男性成人客觀上亦實難以施力而
    將鐵皮強行撬開，故被告此部分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
    不足憑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楊東璟犯行洵堪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五、論罪部分：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楊東璟、徐亦祿行為後，
      刑法第321 條於108 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並自108 年5
      月31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原規定：「犯竊盜罪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
      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二、毀越門扇、牆垣
      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四、
      結夥3 人以上而犯之者。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
      際而犯之者。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
      、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前項之未遂
      犯罰之。」；修正後刑法第321 條則規定：「犯前條第1
      項、第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
      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
      、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
      、結夥3 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
      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
      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
      之。」。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刑法第321 條第1 項
      法定刑之罰金刑部分，由修正前「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
      下罰金」，大幅提高為「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
      後之規定顯然較不利於被告楊東璟，揆諸前揭規定之意旨
      ，就被告楊東璟所為，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32
      1 條第1 項之規定論處。
（二）按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2 款所謂之「毀越門扇、
      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其中「毀」係指毀損之行為，「
      越」則指踰越或超越，「毀」與「越」不以兼有為限，若
      有其一即克當之。次按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
      所稱之「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之
      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經
      查，被告楊東璟係持鐵棍撬開破壞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
      外牆上之鐵皮，再伸手入內打開門鎖後入內以行竊，確已
      毀損寶萊利公司倉庫牆垣，又被告楊東璟所持鐵棍依其金
      屬材質構成、構造及功能，客觀上確足以對人之生命、身
      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當屬刑法第321 條第1 項
      第3 款所定之「兇器」無誤，故被告楊東璟所為，合於攜
      帶兇器、毀越牆垣而犯竊盜罪之加重條件。另公訴意旨認
      被告楊東璟所為，亦構成踰越門扇部分，與事實未符，容
      有未洽，然此僅係部分加重條件認定有誤，附此敘明。
（三）核被告楊東璟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第2 款之攜帶兇器毀越牆垣竊盜罪。被告楊東璟與同
      案被告徐亦祿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六、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部分：
（一）經查，供被告楊東璟犯罪所用之鐵棍1支，既未扣案，且
      依被告楊東璟於偵查中所供稱：鐵棍係於現場找來使用的
      等語（見偵卷第120 頁反面），即無證據該鐵棍認現仍為
      被告楊東璟所有，是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不予
      宣告沒收或追徵。
（二）次查被告楊東璟所竊得之堆高機1 臺，已實際合法發還告
      訴人之代表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佐（見偵卷
      第56頁），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5 項規定，亦不予宣告沒
      收或追徵，特此敘明。
七、駁回被告楊東璟上訴部分
　　原審同前開有罪之認定，以被告楊東璟罪證明確，適用修正
    前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
    第28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並審酌被告楊
    東璟不思以正當手段獲取財物，因一時貪念，任意竊取他人
    之物，均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非是，實應
    嚴予非難，兼衡渠等犯罪之手段、目的、犯罪後之態度及所
    竊財物價值約新臺幣20萬元，已由告訴人領回，併考量楊東
    璟於警詢自述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食品業工人、家
    庭經濟狀況小康（見偵卷第4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
    刑10月，並敘明不予沒收、追徵部分之理由及依據，核其認
    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同
    為共同正犯之同案被告徐亦祿為累犯，而有累犯規定之適用
    ，惟被告楊東璟並非相類之情形，卻遭以量處相同之刑度，
    應有違平等原則。又被告楊東璟自始至終均坦承不諱，犯後
    態度亦無不良之情事，然原審判決竟疏漏此一量刑因子，顯
    有違誤，另請考量被告楊東璟犯案時之心神狀態、犯案動機
    、控制行為之能力及犯罪參與之程度等量刑因素，給予符合
    罪刑相當、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之刑度云云。經查，原判決
    業已斟酌被告楊東璟施行加重竊盜犯行之方式、竊取物之種
    類、造成之損害及被告楊東璟之犯罪目的、智識程度、生活
    狀況等情形，而就刑法第57條各款之科刑審酌事由予以衡量
    在案，且按每位被告之行為責任不同，不能單純以量處之刑
    度直接比較，而被告楊東璟駕駛自用小貨車搭載同案被告徐
    亦祿前往寶萊利公司倉庫行竊，並負責駕駛竊得之堆高機離
    開行竊現場，是與同案被告徐亦祿相比，被告楊東璟顯然居
    於共同加重竊盜犯行中之主要、關鍵地位，故雖被告楊東璟
    未有構成累犯，需加重其刑之情形，然原審基於被告楊東璟
    參與犯行之程度及其所處之關鍵地位，量處與構成累犯之同
    案被告徐亦祿相同之有期徒刑10月刑度，並無未恰之處。至
    於被告楊東璟已坦認主要犯行之態度部分，原審業已在「犯
    罪態度」項目內，就此一量刑因子加以衡量，並無漏未衡量
    之情形，是被告楊東璟之上訴意旨實有誤會。從而，原審本
    於其裁量職權，就被告楊東璟所為之量刑，並無量刑過重或
    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之情，故被告楊東
    璟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羅明亮明知或可得而知堆高機係來路不
    明且可能係他人所有遭竊之贓物，竟於106 年10月31日中午
    12時30分許，在大園汽電廠，與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
    祿約定以4 萬元之價格收購堆高機，同案被告徐亦祿並交付
    堆高機鑰匙予羅明亮。嗣大園汽電廠警衛謝明賢見上開3 人
    行跡可疑報警處理，經警於同日中午12時40分許當場查獲，
    並扣得堆高機1臺（含鑰匙1 副，均已由告訴人公司之代表
    人林繼志領回）。因認被告羅明亮涉犯刑法第349 條第1 項
    之故買贓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
    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時，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又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
    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又按刑法第349 條第
    1 項規定旨在防止因竊盜、詐欺、侵占各罪被奪取或侵占之
    物難於追及或回復，是該條項所稱「故買贓物」當以行為人
    有償收受該贓物始克成立，且行為人主觀上亦須知悉所買受
    者為贓物猶仍故買，方構成該罪。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羅明亮涉犯故買贓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被告楊東璟於警詢、偵查中及
    原審審判中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及偵查中
    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代表人林繼志於警詢時之指述；證人
    即大園汽電廠警衛謝明賢於警詢時之證述；桃園市政府警察
    局大園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大園分局大園派出所贓物認領保管單及現場暨監視器錄影畫
    面翻拍照片共30張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羅明亮固坦承
    有於前揭時、地，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
    高機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故買贓物之犯行，並辯稱：我
    是因徐亦祿說要以約3 、4 萬元價格賣堆高機，見價格便宜
    ，才至現場試車，還未成交，警察即到現場，且我不知堆高
    機是被告楊東璟、徐亦祿竊得之贓車等語。經查：
（一）被告楊東璟及同案被告徐亦祿於106 年10月20日上午1 時
      許，至寶萊利公司之倉庫，共同竊得告訴人公司所有之堆
      高機1 臺，並將竊得之堆高機暫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等情
      ，業已認定如前，是堆高機確屬贓物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又被告羅明亮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購買堆高
      機，乃於106 年10月31日中午12時30分許，與被告楊東璟
      、同案被告徐亦祿一同至大園汽電廠察看堆高機之車況，
      且同案被告徐亦祿有將堆高機之鑰匙交付被告羅明亮供其
      測試堆高機等情，業據被告羅明亮於警詢、偵查、原審及
      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所坦承（見偵卷第24頁反面至第26
      頁、第121 頁反面；原審審易卷第48頁至第49頁正面；原
      審易卷二第23頁反面至第24頁正面、第92頁反面至第93頁
      反面；本院卷第110頁、第151頁），並核與證人即被告楊
      東璟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判中之證述（見偵卷第4 頁至
      第6 頁、第120 頁反面；原審易卷二第86頁反面至第88頁
      正面）、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卷
      第10頁反面、第11頁反面至第12頁）均屬相符，是此部分
      事實亦堪以認定。
（三）雖被告羅明亮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不認識徐亦祿，也不
      知道徐亦祿的職業，是因為去朋友葉保塗家裡聊天時，徐
      亦祿剛好在場，徐亦祿主動問我要不要買堆高機，因為3
      、4萬元很便宜，所以決定要買，我沒有詢問徐亦祿堆高
      機來源等語（見原審易卷第89頁），然衡諸常情，堆高機
      具有一定之財產價值，且非屬市面上容易購得之商品，需
      有特定管道才能購買，並依一般社會交易習慣，凡與不熟
      識之人購買二手商品時，為擔保商品來源之正當性，避免
      自身陷於贓物罪之刑責，自有必要要求出售人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抑或要求出售人簽立切結書以擔保該產品之正當
      性，以避免日後發生糾紛時無從追查而難以釐清責任歸屬
      ，此為一般智識程度之人普遍具備之常識，但同案被告徐
      亦祿或被告楊東璟均從未提出車輛來源證明、切結書等相
      關文件資料與被告羅明亮檢視，而被告羅明亮於購買堆高
      機時，為51歲之成年人，以水電為職業，智識正常並具有
      相當社會經驗，足認被告羅明亮對二手商品之買賣常情，
      理應有所認知，進而能察覺和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
      祿間買賣堆高機之交易有異。其次，另案被告徐亦祿並非
      在一般販賣堆高機之場所，向被告羅明亮兜售堆高機，且
      堆高機停放之地點係在大園汽電廠之停車場內，更非販售
      堆高機之營業場所或存放欲出售堆高機之正常場所，再佐
      以堆高機原始車漆為黃色，車身左右皆有標明「巧太」2
      字，係於遭竊取後始由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將車
      身改漆為綠色遮住「巧太」2字，並在車尾隨意以紅色噴
      漆噴上「昇財」2字等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公司代表人
      林繼志、證人即被告楊東璟、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
      詢、偵訊時分別證述明確（見偵卷第41頁反面、第44頁、
      第12頁、第121頁），且堆高機於遭被告楊東璟、同案被
      告徐亦祿共同竊取得手，並加以粗略噴漆後，車身部分尚
      殘餘原黃色車身底漆等節，更有現場照片（見偵卷第74頁
      、第75頁）在卷可稽，是該堆高機外觀明顯與一般等待正
      常買賣交易之堆高機有別。再者，證人楊東璟於原審審理
      時曾證稱：一台新的堆高機行情價為數十萬到數百萬等語
      （見原審易卷二第87頁反面），且證人林繼志亦證稱：堆
      高機價值20萬元等語（見偵卷第41頁），是可知堆高機雖
      為中古商品，然可正常發動、行駛，絕無以4萬元售出之
      可能。綜上，由堆高機之交易對象、販售地點、未交付車
      輛來源相關資料，及售價顯然低於市價等節以觀，再再有
      違一般中古堆高機買賣交易之常情，則依被告之智識程度
      及社會經驗，自應已懷疑堆高機為來路不明之贓車。此外
      ，由被告羅明亮未向同案被告徐亦祿確認堆高機之來源及
      相關憑證，以擔保同案被告徐亦祿具有處分堆高機之正當
      權源，即欲貿然購買堆高機之情形觀之，實足推知被告羅
      明亮對於堆高機之來源是否正當一事，並不在乎，縱或購
      得之堆高機來歷不明，亦不在意，況被告羅明亮於原審審
      理時亦自承：因為家裡會要搬運盆栽，覺得3、4萬元便宜
      ，所以馬上決定要買，之後再去看堆高機等語（見原審易
      卷二第92頁反面至第93頁正面），更足見被告羅明亮雖可
      預見堆高機為來源不明之贓物，卻仍貪圖小利，因價格便
      宜而基於縱係贓物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主觀犯意而買受，是
      其有故買贓物之不確定故意甚明。至被告楊東璟、同案被
      告徐亦祿雖於偵查中均證稱：本案會至寶萊利公司倉庫竊
      取堆高機並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等節，均係李明春所告知
      者，李明春本來要我們竊得後再向我們購買，但李明春後
      來因故未買等語（見偵卷第120 頁反面至第121 頁正面）
      ，但此情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本欲
      將堆高機出售予知悉堆高機為贓物之李明春，然因李明春
      不欲買受，方轉而另尋他人買受，與被告楊東璟、同案徐
      亦祿有無於要約或洽談買賣事宜時告知被告羅明亮堆高機
      為贓物？被告羅明亮是否知悉堆高機為贓物？等節，並無
      關聯。另雖該堆高機上有「昇財」2字之外觀，但該2字係
      以紅色噴漆隨意在車尾噴上，字體潦草，且推高機車身部
      分仍顯露出原黃色車身殘留之底漆，則被告羅明亮是否會
      憑著堆高機之外觀，誤認被告楊東璟、徐亦祿係有權出賣
      該堆高機之人，更屬有疑，益徵被告羅明亮在主觀上確有
      故買贓物之犯意無誤。
（四）然查，證人即被告楊東璟於警詢時證稱：在大園汽電廠時
      ，徐亦祿將堆高機鑰匙交給羅明亮，請羅明亮發動檢查車
      況、測試堆高機是否運轉正常，隨後警方就到達現場逮捕
      我們3人等語（見偵卷第6 頁），且於偵查中證稱：羅明
      亮是來看貨（即堆高機）等語（見偵卷第120 頁反面），
      再於原審審判中具結證稱：羅明亮有跟我們（即楊東璟、
      徐亦祿）約好要到現場看堆高機，羅明亮當天有在約好的
      當天去看。印象中羅明亮當時有坐上堆高機要發動，但有
      沒有發動我印象模糊等語（見原審易卷二第87頁），核與
      證人即另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時所證稱：我將堆高機鑰匙
      交給羅明亮，請羅明亮發動堆高機檢查車況，測試堆高機
      是否運作正常，隨後警方就到達現場逮捕我們3人等語（
      見偵卷第12頁），及證人即大園汽電廠警衛謝明賢於警詢
      時所證稱：買主羅明亮一直在看堆高機的車況，另2人站
      在旁邊，徐亦祿將堆高機鑰匙交給羅明亮，羅明亮就發動
      堆高機檢查車況等語（見偵卷第48至49頁）相符，是可知
      在大園汽電廠時，同案被告徐亦祿雖確將堆高機之鑰匙交
      給被告羅明亮，但其目的僅是請被告羅明亮發動檢查車況
      、測試堆高機是否能正常運轉，即當時被告羅明亮僅係在
      檢視其欲購買之堆高機，仍處在完成交易前驗貨之階段而
      已，並再參酌當時堆高機仍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且被告
      羅明亮亦尚未將堆高機移置他處或置於其實力支配之下，
      即與被告楊東璟、徐亦祿一同遭警逮捕等節，顯見堆高機
      尚未交付與被告羅明亮。另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偵查
      中雖曾證稱：當時羅明亮有帶錢，又說好4 萬元交易，看
      羅明亮是否滿意，羅明亮也試開，羅明亮準備要把錢給我
      們，鑰匙我也交給羅明亮，後來羅明亮請我們幫他請拖車
      把該堆高機拖回他家等語（見偵卷第121頁正面），但就
      雙方已否談妥買賣交易乙節，與其警詢時所證稱：還沒有
      談妥或交付販賣價金。還沒有完成交易等語（見偵卷第12
      頁反面），及證人楊東璟於警詢中所證稱：還沒有談妥或
      交付販賣價金。還沒有完成交易，且羅明亮看過車之後也
      不打算購買等語（見偵卷第6頁）與偵查中所證稱：多少
      錢成交沒有定論，3、4萬以內，但還沒有決定。交易沒有
      完成等語（見偵卷第120頁反面），均不相符合，是已有
      所疑，但由相關證詞合併以觀，可知證人等均就被告羅明
      亮遭逮捕之際，的確尚未移置堆高機一事，並沒有不同之
      說法，則客觀上同案被告楊東璟、徐亦祿是否已將堆高機
      交付被告羅明亮，及被告羅明亮是否已收受而持有堆高機
      等事實，確仍有所疑。況證人謝明賢於警詢時亦證稱：10
      6 年10月20日有人冒名是生財企業公司的員工將偷來的堆
      高機停放在我們大園汽電廠停車場藏匿，警方查知後，要
      求我們公司如果發現有人要去開走或載走堆高機時要向警
      方報案等語（見偵卷第48頁正面），是堆高機於被告羅明
      亮遭警方逮捕時既仍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顯示當時尚處
      在警方要求大園汽電廠看顧遭竊之堆高機之情況，則是否
      可認被告羅明亮已在該處收受堆高機，並已置於其實力支
      配之下，顯有所疑問。綜上，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尚難認
      被告羅明亮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高
      機，並因被告楊東璟等人之交付而持有堆高機，自與「故
      買」贓物之客觀要件未合。
四、綜上所述，雖被告羅明亮主觀上具有故買贓物之犯意，但未
　　能認定被告羅明亮在客觀上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
    亦祿買受堆高機，並因被告楊東璟等人之交付而持有堆高機
    ，即在客觀構成要件未該當之情況下，學理上至多僅能認定
    被告羅明亮有故買贓物未遂犯行，但依目前現行刑法之規定
    ，並未明文處罰故買贓物未遂之行為，是依檢察官所舉之證
    據，尚不足以使本院就檢察官所指被告羅明亮故買贓物之犯
    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心證程度。是既不能證
    明被告羅明亮犯罪，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羅明
    亮無罪之諭知。
五、原審以難認被告羅明亮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
    買受而持有堆高機，與「故買」贓物之客觀要件不符，且亦
    難認被告羅明亮主觀上有故買贓物之犯意為由，認被告不成
    立故買贓物罪，而為無罪之諭知。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
    審判決諭知被告羅明亮無罪，固非無見，惟綜合堆高機之交
    易對象、販售地點、未交付車輛來源相關資料、顯然低於市
    價等各節觀之，均有違一般中古堆高機交易之常情，依被告
    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自應懷疑該車輛為來路不明之贓車
    。而由被告就堆高機是否確係徐亦祿經由合法程序所取得，
    並無合理正當之信賴基礎，卻仍願予以買受等情觀之，堪認
    被告對於堆高機之來源是否正當並不在乎，況被告雖可預見
    堆高機為來源不明之贓物，卻仍貪圖小利，因價格便宜而基
    於縱係贓物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主觀犯意而買受，其有故買贓
    物之不確定故意甚明。原審未察，遽信被告羅明亮所辯不知
    該堆高機為贓物云云等卸責之詞，而認被告羅明亮並無故買
    贓物主觀犯意，實有未恰。其次，被告羅明亮與同案被告徐
    亦祿已談妥堆高機買賣交易，原審疏未論及此部分證據，僅
    因被告羅明亮尚未將堆高機移至他處即遭警逮捕，而認客觀
    上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尚未將堆高機交付給被告羅
    明亮，故不符合「故買」贓物之客觀構成要件，實非允當。
    是原判決既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
    合法之判決等語。然查，雖如前所述，被告羅明亮在主觀上
    應確有故買贓物之故意，但依檢察官所舉證據，仍難認被告
    羅明亮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高機，並
    因被告楊東璟等人之交付而持有堆高機，則自與「故買」贓
    物之客觀構成要件未合。即在學理上至多僅能認定被告羅明
    亮有故買贓物未遂犯行，但依目前現行刑法之規定，並未明
    文處罰故買贓物未遂之行為，是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
    足以使本院就檢察官所指被告羅明亮故買贓物之犯行，達於
    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心證程度。綜上，本院認定被告
    羅明亮無罪所持之理由雖與原審不同，但應諭知被告無罪之
    結果相同，是檢察官上訴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羅建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4 　　月　　22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葉力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心琳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4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321 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3 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上易字第70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駿瑀（原名楊東璟）    



被      告  羅明亮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237號，中華民國108年9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284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楊東璟（現已更名楊駿瑀，下仍稱以楊東璟）與徐亦祿（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易字第237號判決有罪確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壞牆垣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6 年10月20日上午1 時許，由楊東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自小貨車）搭載徐亦祿，至桃園市○○區○○○00○0 號寶萊利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寶萊利公司）之倉庫，楊東璟、徐亦祿持客觀上具有危險性之鐵棍，撬開破壞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再伸手入內打開門鎖後進入，見寶萊利公司所有之堆高機1 臺（廠牌：TCM ，型號：TC25型，引擎號碼：ISUZU4JG0-000000號，下稱堆高機）鑰匙未拔取，遂由楊東璟持堆高機之鑰匙發動電源，駕駛堆高機離去，徐亦祿則駕駛自小貨車尾隨其後，得手後將堆高機放置在桃園市○○區○○○路000 號之大園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廠區（下稱大園汽電廠）內。
二、案經寶萊利公司代表人林繼志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楊東璟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9頁），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且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自然之關連性，均應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犯罪事實，除就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持用之工具及進入寶萊利公司倉庫之方式外，均業據被告楊東璟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坦承不諱（見偵卷第4 頁反面至第6 頁正面、第120 頁反面；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237號卷，下稱原審易卷二第58頁反面、第62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度審易字第105號卷，下稱原審審易卷第48頁正面；原審易卷二第93頁反面；本院卷第151頁），並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偵查、原審準備程序及審判中（見偵卷第10頁反面至第12頁正面、第121 頁；原審審易卷第54頁至第55頁正面；原審易卷二第23頁反面、第93頁反面）、證人即告訴人寶萊利公司代表人林繼志於警詢時之指述（見偵卷第41頁至第46頁）、證人即大園汽電廠警衛謝明賢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卷第47頁至第49頁），均屬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園派出所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見偵卷第56頁）、讓渡書影本1紙（見偵卷第57頁）、現場照片及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共30張（見偵卷第69頁至第83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楊東璟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被告楊東璟於偵查中先自承：我們在附近找工具掰開鐵捲門，例如鐵棍，就是比較硬的工具，可以撬開鐵皮，有縫隙我們就撬開了等語（見偵卷第120頁反面），且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坦承：對於手持得為凶器之未扣案鐵棍撬開該倉庫門旁鐵皮，沒有意見，我承認等語甚明（見原審審易卷第48頁正面），且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偵查中所證稱：有用可能是金屬製的鐵棍撬開，也有用手等語（見偵卷第121頁）大致相符，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代表人林繼志於警詢時所證稱：該倉庫右側進出入之鐵門遭破壞，有將鐵皮撬開侵入倉庫後將堆高機偷走等語（見偵卷第41頁反面、第45頁正面）相合，且由卷附現場照片以觀（見偵卷第69頁），可知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確有遭撬開痕跡，並致鐵皮有部分與外牆呈不規則分離剝落之情，顯係遭人以金屬製工具施力強行撬開而毀損之事實，是被告楊東璟與證人徐亦祿確係持鐵棍，撬開破壞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再伸手入內打開門鎖後進入該倉庫乙節，已堪認定。至被告楊東璟於原審訊問時雖曾辯稱：係以徒手扳開倉庫鐵門旁鐵皮，並未使用工具云云（見原審易卷二第62頁），並於原審審判中改辯稱：係以老虎鉗旋開倉庫鐵門旁鐵皮上之螺絲，再將鐵皮扳開後，以徒手將門打開云云（見原審易卷二第93頁反面），然被告楊東璟就有無使用工具、持何工具等節所為之辯解，不僅前後反覆，且被告楊東璟於原審審判程序中係辯稱：所帶工具類似老虎鉗，手掌大小，材質是鐵製的，有握柄等語，復於審判中經通譯當庭測量被告楊東璟手比的長度約16至17公分等情（見原審易卷二第87頁反面），是依被告楊東璟所辯稱之說法，其係使用長度16、17公分大小的老虎鉗旋開倉庫鐵門旁鐵皮上之螺絲，再將鐵皮扳開後，以徒手將門打開，但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係遭人以金屬製工具施力強行撬開破壞，方致鐵皮有部分與外牆呈不規則分離剝落之情事，則被告楊東璟所辯係以其手掌大小之老虎鉗先將鐵皮上之螺絲旋開再將鐵皮扳開云云，已與實際狀況有所不符，再衡諸常情，若被告楊東璟真係使用其所述尺寸之老虎鉗，正常男性成人客觀上亦實難以施力而將鐵皮強行撬開，故被告此部分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憑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楊東璟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五、論罪部分：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楊東璟、徐亦祿行為後，
      刑法第321 條於108 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並自108 年5
      月31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原規定：「犯竊盜罪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
      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二、毀越門扇、牆垣
      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四、
      結夥3 人以上而犯之者。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
      際而犯之者。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
      、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前項之未遂
      犯罰之。」；修正後刑法第321 條則規定：「犯前條第1
      項、第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
      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
      、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
      、結夥3 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
      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
      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
      之。」。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刑法第321 條第1 項
      法定刑之罰金刑部分，由修正前「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
      下罰金」，大幅提高為「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
      後之規定顯然較不利於被告楊東璟，揆諸前揭規定之意旨，就被告楊東璟所為，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之規定論處。
（二）按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2 款所謂之「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其中「毀」係指毀損之行為，「越」則指踰越或超越，「毀」與「越」不以兼有為限，若有其一即克當之。次按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所稱之「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經查，被告楊東璟係持鐵棍撬開破壞寶萊利公司倉庫鐵門旁外牆上之鐵皮，再伸手入內打開門鎖後入內以行竊，確已毀損寶萊利公司倉庫牆垣，又被告楊東璟所持鐵棍依其金屬材質構成、構造及功能，客觀上確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當屬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所定之「兇器」無誤，故被告楊東璟所為，合於攜帶兇器、毀越牆垣而犯竊盜罪之加重條件。另公訴意旨認被告楊東璟所為，亦構成踰越門扇部分，與事實未符，容有未洽，然此僅係部分加重條件認定有誤，附此敘明。
（三）核被告楊東璟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第2 款之攜帶兇器毀越牆垣竊盜罪。被告楊東璟與同案被告徐亦祿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六、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部分：
（一）經查，供被告楊東璟犯罪所用之鐵棍1支，既未扣案，且依被告楊東璟於偵查中所供稱：鐵棍係於現場找來使用的等語（見偵卷第120 頁反面），即無證據該鐵棍認現仍為被告楊東璟所有，是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二）次查被告楊東璟所竊得之堆高機1 臺，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之代表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佐（見偵卷第56頁），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5 項規定，亦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特此敘明。
七、駁回被告楊東璟上訴部分
　　原審同前開有罪之認定，以被告楊東璟罪證明確，適用修正前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並審酌被告楊東璟不思以正當手段獲取財物，因一時貪念，任意竊取他人之物，均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非是，實應嚴予非難，兼衡渠等犯罪之手段、目的、犯罪後之態度及所竊財物價值約新臺幣20萬元，已由告訴人領回，併考量楊東璟於警詢自述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食品業工人、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偵卷第4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0月，並敘明不予沒收、追徵部分之理由及依據，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同為共同正犯之同案被告徐亦祿為累犯，而有累犯規定之適用，惟被告楊東璟並非相類之情形，卻遭以量處相同之刑度，應有違平等原則。又被告楊東璟自始至終均坦承不諱，犯後態度亦無不良之情事，然原審判決竟疏漏此一量刑因子，顯有違誤，另請考量被告楊東璟犯案時之心神狀態、犯案動機、控制行為之能力及犯罪參與之程度等量刑因素，給予符合罪刑相當、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之刑度云云。經查，原判決業已斟酌被告楊東璟施行加重竊盜犯行之方式、竊取物之種類、造成之損害及被告楊東璟之犯罪目的、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情形，而就刑法第57條各款之科刑審酌事由予以衡量在案，且按每位被告之行為責任不同，不能單純以量處之刑度直接比較，而被告楊東璟駕駛自用小貨車搭載同案被告徐亦祿前往寶萊利公司倉庫行竊，並負責駕駛竊得之堆高機離開行竊現場，是與同案被告徐亦祿相比，被告楊東璟顯然居於共同加重竊盜犯行中之主要、關鍵地位，故雖被告楊東璟未有構成累犯，需加重其刑之情形，然原審基於被告楊東璟參與犯行之程度及其所處之關鍵地位，量處與構成累犯之同案被告徐亦祿相同之有期徒刑10月刑度，並無未恰之處。至於被告楊東璟已坦認主要犯行之態度部分，原審業已在「犯罪態度」項目內，就此一量刑因子加以衡量，並無漏未衡量之情形，是被告楊東璟之上訴意旨實有誤會。從而，原審本於其裁量職權，就被告楊東璟所為之量刑，並無量刑過重或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之情，故被告楊東璟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羅明亮明知或可得而知堆高機係來路不明且可能係他人所有遭竊之贓物，竟於106 年10月31日中午12時30分許，在大園汽電廠，與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約定以4 萬元之價格收購堆高機，同案被告徐亦祿並交付堆高機鑰匙予羅明亮。嗣大園汽電廠警衛謝明賢見上開3 人行跡可疑報警處理，經警於同日中午12時40分許當場查獲，並扣得堆高機1臺（含鑰匙1 副，均已由告訴人公司之代表人林繼志領回）。因認被告羅明亮涉犯刑法第349 條第1 項之故買贓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
    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時，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又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
    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又按刑法第349 條第
    1 項規定旨在防止因竊盜、詐欺、侵占各罪被奪取或侵占之
    物難於追及或回復，是該條項所稱「故買贓物」當以行為人
    有償收受該贓物始克成立，且行為人主觀上亦須知悉所買受
    者為贓物猶仍故買，方構成該罪。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羅明亮涉犯故買贓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被告楊東璟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判中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代表人林繼志於警詢時之指述；證人即大園汽電廠警衛謝明賢於警詢時之證述；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大園派出所贓物認領保管單及現場暨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共30張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羅明亮固坦承有於前揭時、地，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高機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故買贓物之犯行，並辯稱：我是因徐亦祿說要以約3 、4 萬元價格賣堆高機，見價格便宜，才至現場試車，還未成交，警察即到現場，且我不知堆高機是被告楊東璟、徐亦祿竊得之贓車等語。經查：
（一）被告楊東璟及同案被告徐亦祿於106 年10月20日上午1 時許，至寶萊利公司之倉庫，共同竊得告訴人公司所有之堆高機1 臺，並將竊得之堆高機暫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等情，業已認定如前，是堆高機確屬贓物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又被告羅明亮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購買堆高機，乃於106 年10月31日中午12時30分許，與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一同至大園汽電廠察看堆高機之車況，且同案被告徐亦祿有將堆高機之鑰匙交付被告羅明亮供其測試堆高機等情，業據被告羅明亮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所坦承（見偵卷第24頁反面至第26頁、第121 頁反面；原審審易卷第48頁至第49頁正面；原審易卷二第23頁反面至第24頁正面、第92頁反面至第93頁反面；本院卷第110頁、第151頁），並核與證人即被告楊東璟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判中之證述（見偵卷第4 頁至第6 頁、第120 頁反面；原審易卷二第86頁反面至第88頁正面）、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卷第10頁反面、第11頁反面至第12頁）均屬相符，是此部分事實亦堪以認定。
（三）雖被告羅明亮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不認識徐亦祿，也不知道徐亦祿的職業，是因為去朋友葉保塗家裡聊天時，徐亦祿剛好在場，徐亦祿主動問我要不要買堆高機，因為3、4萬元很便宜，所以決定要買，我沒有詢問徐亦祿堆高機來源等語（見原審易卷第89頁），然衡諸常情，堆高機具有一定之財產價值，且非屬市面上容易購得之商品，需有特定管道才能購買，並依一般社會交易習慣，凡與不熟識之人購買二手商品時，為擔保商品來源之正當性，避免自身陷於贓物罪之刑責，自有必要要求出售人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抑或要求出售人簽立切結書以擔保該產品之正當性，以避免日後發生糾紛時無從追查而難以釐清責任歸屬，此為一般智識程度之人普遍具備之常識，但同案被告徐亦祿或被告楊東璟均從未提出車輛來源證明、切結書等相關文件資料與被告羅明亮檢視，而被告羅明亮於購買堆高機時，為51歲之成年人，以水電為職業，智識正常並具有相當社會經驗，足認被告羅明亮對二手商品之買賣常情，理應有所認知，進而能察覺和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間買賣堆高機之交易有異。其次，另案被告徐亦祿並非在一般販賣堆高機之場所，向被告羅明亮兜售堆高機，且堆高機停放之地點係在大園汽電廠之停車場內，更非販售堆高機之營業場所或存放欲出售堆高機之正常場所，再佐以堆高機原始車漆為黃色，車身左右皆有標明「巧太」2字，係於遭竊取後始由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將車身改漆為綠色遮住「巧太」2字，並在車尾隨意以紅色噴漆噴上「昇財」2字等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公司代表人林繼志、證人即被告楊東璟、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偵訊時分別證述明確（見偵卷第41頁反面、第44頁、第12頁、第121頁），且堆高機於遭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共同竊取得手，並加以粗略噴漆後，車身部分尚殘餘原黃色車身底漆等節，更有現場照片（見偵卷第74頁、第75頁）在卷可稽，是該堆高機外觀明顯與一般等待正常買賣交易之堆高機有別。再者，證人楊東璟於原審審理時曾證稱：一台新的堆高機行情價為數十萬到數百萬等語（見原審易卷二第87頁反面），且證人林繼志亦證稱：堆高機價值20萬元等語（見偵卷第41頁），是可知堆高機雖為中古商品，然可正常發動、行駛，絕無以4萬元售出之可能。綜上，由堆高機之交易對象、販售地點、未交付車輛來源相關資料，及售價顯然低於市價等節以觀，再再有違一般中古堆高機買賣交易之常情，則依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自應已懷疑堆高機為來路不明之贓車。此外，由被告羅明亮未向同案被告徐亦祿確認堆高機之來源及相關憑證，以擔保同案被告徐亦祿具有處分堆高機之正當權源，即欲貿然購買堆高機之情形觀之，實足推知被告羅明亮對於堆高機之來源是否正當一事，並不在乎，縱或購得之堆高機來歷不明，亦不在意，況被告羅明亮於原審審理時亦自承：因為家裡會要搬運盆栽，覺得3、4萬元便宜，所以馬上決定要買，之後再去看堆高機等語（見原審易卷二第92頁反面至第93頁正面），更足見被告羅明亮雖可預見堆高機為來源不明之贓物，卻仍貪圖小利，因價格便宜而基於縱係贓物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主觀犯意而買受，是其有故買贓物之不確定故意甚明。至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雖於偵查中均證稱：本案會至寶萊利公司倉庫竊取堆高機並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等節，均係李明春所告知者，李明春本來要我們竊得後再向我們購買，但李明春後來因故未買等語（見偵卷第120 頁反面至第121 頁正面），但此情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本欲將堆高機出售予知悉堆高機為贓物之李明春，然因李明春不欲買受，方轉而另尋他人買受，與被告楊東璟、同案徐亦祿有無於要約或洽談買賣事宜時告知被告羅明亮堆高機為贓物？被告羅明亮是否知悉堆高機為贓物？等節，並無關聯。另雖該堆高機上有「昇財」2字之外觀，但該2字係以紅色噴漆隨意在車尾噴上，字體潦草，且推高機車身部分仍顯露出原黃色車身殘留之底漆，則被告羅明亮是否會憑著堆高機之外觀，誤認被告楊東璟、徐亦祿係有權出賣該堆高機之人，更屬有疑，益徵被告羅明亮在主觀上確有故買贓物之犯意無誤。
（四）然查，證人即被告楊東璟於警詢時證稱：在大園汽電廠時，徐亦祿將堆高機鑰匙交給羅明亮，請羅明亮發動檢查車況、測試堆高機是否運轉正常，隨後警方就到達現場逮捕我們3人等語（見偵卷第6 頁），且於偵查中證稱：羅明亮是來看貨（即堆高機）等語（見偵卷第120 頁反面），再於原審審判中具結證稱：羅明亮有跟我們（即楊東璟、徐亦祿）約好要到現場看堆高機，羅明亮當天有在約好的當天去看。印象中羅明亮當時有坐上堆高機要發動，但有沒有發動我印象模糊等語（見原審易卷二第87頁），核與證人即另案被告徐亦祿於警詢時所證稱：我將堆高機鑰匙交給羅明亮，請羅明亮發動堆高機檢查車況，測試堆高機是否運作正常，隨後警方就到達現場逮捕我們3人等語（見偵卷第12頁），及證人即大園汽電廠警衛謝明賢於警詢時所證稱：買主羅明亮一直在看堆高機的車況，另2人站在旁邊，徐亦祿將堆高機鑰匙交給羅明亮，羅明亮就發動堆高機檢查車況等語（見偵卷第48至49頁）相符，是可知在大園汽電廠時，同案被告徐亦祿雖確將堆高機之鑰匙交給被告羅明亮，但其目的僅是請被告羅明亮發動檢查車況、測試堆高機是否能正常運轉，即當時被告羅明亮僅係在檢視其欲購買之堆高機，仍處在完成交易前驗貨之階段而已，並再參酌當時堆高機仍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且被告羅明亮亦尚未將堆高機移置他處或置於其實力支配之下，即與被告楊東璟、徐亦祿一同遭警逮捕等節，顯見堆高機尚未交付與被告羅明亮。另證人即同案被告徐亦祿於偵查中雖曾證稱：當時羅明亮有帶錢，又說好4 萬元交易，看羅明亮是否滿意，羅明亮也試開，羅明亮準備要把錢給我們，鑰匙我也交給羅明亮，後來羅明亮請我們幫他請拖車把該堆高機拖回他家等語（見偵卷第121頁正面），但就雙方已否談妥買賣交易乙節，與其警詢時所證稱：還沒有談妥或交付販賣價金。還沒有完成交易等語（見偵卷第12頁反面），及證人楊東璟於警詢中所證稱：還沒有談妥或交付販賣價金。還沒有完成交易，且羅明亮看過車之後也不打算購買等語（見偵卷第6頁）與偵查中所證稱：多少錢成交沒有定論，3、4萬以內，但還沒有決定。交易沒有完成等語（見偵卷第120頁反面），均不相符合，是已有所疑，但由相關證詞合併以觀，可知證人等均就被告羅明亮遭逮捕之際，的確尚未移置堆高機一事，並沒有不同之說法，則客觀上同案被告楊東璟、徐亦祿是否已將堆高機交付被告羅明亮，及被告羅明亮是否已收受而持有堆高機等事實，確仍有所疑。況證人謝明賢於警詢時亦證稱：106 年10月20日有人冒名是生財企業公司的員工將偷來的堆高機停放在我們大園汽電廠停車場藏匿，警方查知後，要求我們公司如果發現有人要去開走或載走堆高機時要向警方報案等語（見偵卷第48頁正面），是堆高機於被告羅明亮遭警方逮捕時既仍放置在大園汽電廠內，顯示當時尚處在警方要求大園汽電廠看顧遭竊之堆高機之情況，則是否可認被告羅明亮已在該處收受堆高機，並已置於其實力支配之下，顯有所疑問。綜上，依檢察官所舉證據，尚難認被告羅明亮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高機，並因被告楊東璟等人之交付而持有堆高機，自與「故買」贓物之客觀要件未合。
四、綜上所述，雖被告羅明亮主觀上具有故買贓物之犯意，但未
　　能認定被告羅明亮在客觀上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高機，並因被告楊東璟等人之交付而持有堆高機，即在客觀構成要件未該當之情況下，學理上至多僅能認定被告羅明亮有故買贓物未遂犯行，但依目前現行刑法之規定，並未明文處罰故買贓物未遂之行為，是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使本院就檢察官所指被告羅明亮故買贓物之犯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心證程度。是既不能證明被告羅明亮犯罪，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羅明亮無罪之諭知。
五、原審以難認被告羅明亮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而持有堆高機，與「故買」贓物之客觀要件不符，且亦難認被告羅明亮主觀上有故買贓物之犯意為由，認被告不成立故買贓物罪，而為無罪之諭知。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判決諭知被告羅明亮無罪，固非無見，惟綜合堆高機之交易對象、販售地點、未交付車輛來源相關資料、顯然低於市價等各節觀之，均有違一般中古堆高機交易之常情，依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自應懷疑該車輛為來路不明之贓車。而由被告就堆高機是否確係徐亦祿經由合法程序所取得，並無合理正當之信賴基礎，卻仍願予以買受等情觀之，堪認被告對於堆高機之來源是否正當並不在乎，況被告雖可預見堆高機為來源不明之贓物，卻仍貪圖小利，因價格便宜而基於縱係贓物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主觀犯意而買受，其有故買贓物之不確定故意甚明。原審未察，遽信被告羅明亮所辯不知該堆高機為贓物云云等卸責之詞，而認被告羅明亮並無故買贓物主觀犯意，實有未恰。其次，被告羅明亮與同案被告徐亦祿已談妥堆高機買賣交易，原審疏未論及此部分證據，僅因被告羅明亮尚未將堆高機移至他處即遭警逮捕，而認客觀上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尚未將堆高機交付給被告羅明亮，故不符合「故買」贓物之客觀構成要件，實非允當。是原判決既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然查，雖如前所述，被告羅明亮在主觀上應確有故買贓物之故意，但依檢察官所舉證據，仍難認被告羅明亮確已向被告楊東璟、同案被告徐亦祿買受堆高機，並因被告楊東璟等人之交付而持有堆高機，則自與「故買」贓物之客觀構成要件未合。即在學理上至多僅能認定被告羅明亮有故買贓物未遂犯行，但依目前現行刑法之規定，並未明文處罰故買贓物未遂之行為，是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使本院就檢察官所指被告羅明亮故買贓物之犯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心證程度。綜上，本院認定被告羅明亮無罪所持之理由雖與原審不同，但應諭知被告無罪之結果相同，是檢察官上訴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羅建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4 　　月　　22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葉力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心琳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4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321 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3 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